
稅務行事曆-110年 1月 1日至12月 31日非定期性工作項目

稅目 項目 辦理事項 辦理時間

所得稅

1

適用所得稅法第 102 條之 1規定之

營利事業者，如有解散或合併時，

應隨時就已分配之股利或盈餘填具

股利憑單，並於 10 日內向該管稽

徵機關辦理申報。

應於發生時隨時辦理，自

110 年 1 月起適用網路申

報範圍之清算所得，得於

清算完結之次日起 10 日

內向該管稽徵機關或以網

路方式辦理申報。

2

適用所得稅法第 102 條之 2規定之

營利事業，遇有解散或合併者，應

就截至解散日或合併日止尚未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未分配盈

餘，計算應加徵之稅額，於申報前

自行向公庫繳納。

應於解散或合併日起 45

日內，填具申報書，向該

管稽徵機關申報。

3

依所得稅法第 88 條規定扣繳之各

類所得扣繳稅款之繳納。

應於每月 10 日前將上一

月內所扣稅款向國庫繳

清。(所得稅法第 92條第

1項)

4

非我國境內居住者，有所得稅法第

88條規定各類所得時，應由扣繳義

務人扣繳稅款及申報。

扣繳義務人應於代扣稅款

之日起 10 日內逕向國庫

繳清，並開具扣繳憑單向

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可利

用網路申報非居住者各類

所得扣繳憑單。

5

年度中死亡人之課稅所得，除依法

免辦結算申報者外，應由遺囑執行

人、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辦理申

報。

應於死亡人死亡之日起 3

個月內向主管稽徵機關辦

理申報。（所得稅法第 71

條之1第1項）

6

年度中離境者應申報課稅所得。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

人，於年度中廢止境內之

住所或居所離境者，應於

離境前就該年度之所得辦

理結算申報納稅。(所得

稅法第71條之1第2項)

7 商品盤損。 應於事實發生後 30 日內

檢具清單報請主管稽徵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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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行事曆-110年 1月 1日至12月 31日非定期性工作項目

稅目 項目 辦理事項 辦理時間

關調查，或經會計師盤點

並提出簽證報告，由稽徵

機關查明認定。(查核準

則第101條)

8

營利事業有解散、廢止、合併或轉

讓，或機關團體裁撤、變更時，應

就已扣繳之各類所得稅款填發扣繳

憑單並向主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

營利事業有解散、廢止、

合併或轉讓，或機關、團

體有裁撤、變更時，扣繳

義務人應隨時就已扣繳稅

款數額，填發扣繳憑單，

自 110 年 1 月起適用網路

申報範圍之決算所得，得

於申報期限內，於主管機

關核准文書發文日之次日

起算 10 日內向該管稽徵

機關或以網路方式辦理申

報或更正。(所得稅法第

92條第1項但書)

9

納稅義務人遇有不可抗力之災害

（地震、風災、水災、旱災、蟲

災、火災及戰禍等）損失。

營利事業：應於災害發生

後次日起 30 日內檢具損

失清單及證明文件，報請

該管稽徵機關派員勘查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之 1；營利事業所得稅

查核準則第 102條第 1、2

款) 。

自然人：應於災害發生後

30日內檢具損失清單及證

明文件，報請該管稽徵機

關派員勘查。未依規定報

經該管稽徵機關派員勘

查，但能提出確實證據證

明其損失屬實者，仍應核

實認定。 (所得稅法施行

細則第10條之1)

10 營利事業遇有解散、廢止、合併或

轉讓之情事，應辦理當期之所得稅

1.應於截至解散、廢止、

合併或轉讓之日止辦理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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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行事曆-110年 1月 1日至12月 31日非定期性工作項目

稅目 項目 辦理事項 辦理時間

決算。 期決算，於 45 日內提出

申報。

2.營利事業清算期間之清

算所得，應於清算結束之

日起30日內辦理申報。

3.公司組織之清算期間，

依公司法規定之期限。

4.非公司組織之清算期間

為自解散、廢止、合併或

轉讓之日起3個月。

5.營利事業宣告破產，應

於法院公告債權登記期間

截止 10 日前，提出當期

決算申報。（所得稅法第

75條）

11

個人交易符合所得稅法第 4條之 4

規定之房屋、土地及房屋使用權，

其交易所得或損失，應向該管稽徵

機關辦理申報。

應於房屋、土地完成所有

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或房

屋使用權交易日之次日起

算 30 日內自行向該管稽

徵機關辦理申報。

遺產及

贈與稅
1

遺產稅申報。 被繼承人死亡遺有財產

者，納稅義務人應於被繼

承人死亡之日起 6 個月

內，向主管稽徵機關辦

理。

2

贈與稅申報。 贈與人在 1 年內贈與他人

之財產總值超過贈與稅免

稅額時，應於超過免稅額

之贈與行為發生後 30 日

內，向主管稽徵機關辦

理。

貨物稅 1 產製應課徵貨物稅產品之廠商，應

向工廠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辦貨

物稅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申請登

記事項有變更，或產製廠商有合

併、轉讓、解散或廢止者亦應申報

應於開始產製應課徵貨物

稅貨物前辦理；有合併、

轉讓、解散或廢止者，應

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

內辦理變更或註銷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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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行事曆-110年 1月 1日至12月 31日非定期性工作項目

稅目 項目 辦理事項 辦理時間

辦理。

2

產製廠商需將未稅貨物移存廠外專

用倉庫者或所設立之包裝部門與生

產部門不在同一處所者，應辦理登

記。其每月未稅貨物移運情形，應

列表向未稅倉庫所在地主管稽徵機

關申報。

應先向倉庫、包裝部門所

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

准。當月份報表應於次月

15日前辦理申報。

3

產製廠商應向主管稽徵機關洽編產

品編號，並塡具產品登記申請表，

檢同樣品四吋照片，及使用圖樣或

包裝用紙，申報主管稽徵機關審查

登記。受託代製應稅貨物，應將委

託代製合約書一併送主管稽徵機關

審查。

於開始產製前申辦，但樣

品照片無法於產製前檢送

者，得於首次產製完成 2

天內檢送。

4
外銷免稅貨物，應檢附免稅照及出

口報單副本，向產製廠商所在地主

管稽徵機關申請銷案。

應於貨物出廠之次日起 3

個月內辦理。

5

應稅貨物遇火焚毀、落水沉沒或其

他人力不可抵抗之災害，致物體消

滅，得檢具有關事證，連同原完稅

照、免稅照或臨時運單，向主管稽

徵機關或海關申請退稅或銷案。

應於災害發生後 30 日內

辦理。

證劵交

易稅

1、證券交易稅向出賣有價證券人

課徵，由代徵人於每次買賣交

割之當日，依規定稅率代徵稅

款。

2、證券自營商自行出賣其所持有

之有價證券，其證券交易稅由

該證券自營商於每次買賣交割

之次日，填具繳款書向國庫繳

納之。

代徵人及證券自營商應將

每日成交證券之出賣人姓

名、地址、有價證券名

稱、數量、單價、總價及

稅額等列具清單，於次月

5 日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

報。

期貨交

易稅

期貨交易稅由期貨商於交易當日，

依規定稅率代徵稅款。

期貨交易稅期貨商於代徵

之次日，填具繳款書向國

庫繳納。代徵人應將當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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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行事曆-110年 1月 1日至12月 31日非定期性工作項目

稅目 項目 辦理事項 辦理時間

份之期貨交易資料，於次

月 5日前向主管稽徵機關

申報。

菸酒稅

1

菸酒產製廠商除應依菸酒管理法有

關規定取得許可執照外，並應向工

廠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辦理菸酒稅

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申請登記之

事項有變更，或產製廠商解散或結

束菸酒業務時，應向主管稽徵機關

申請變更或註銷登記。

應於許可執照取得後產品

開始產製前辦理；有變更

或產製廠商解散或結束菸

酒業務者，應於事實發生

之日起15日內辦理。

2

產製廠商需將其所產製未稅菸酒移

存廠外專用倉庫、或所設立之包裝

部門與生產部門不在同一處所者，

應辦理登記。其每月未稅菸酒進出

倉庫情形，應列表向未稅倉庫所在

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應先向倉庫、包裝部門所

在地主管稽徵稽關申請核

准。當月份報表應於次月

15日前辦理申報。

3

菸酒廠商應向主管稽徵機關洽編產

品統一編號，並塡具產品登記申請

表，連同樣品四吋之照片辦理登

記。受託代製菸酒，應將委託代製

合約書送主管稽徵機關審查。

於開始產製前申辦。但樣

品照片無法於產製前檢送

時，得於首次產製完成 2

日內檢送。

4
外銷免稅菸酒，產製廠商應檢同經

海關簽發之出口報單向主管稽徵機

關申請銷案。

應於菸酒出廠之次日起 3

個月內辦理。

5

菸酒產製廠商或進口廠商，於菸酒

出廠或進口放行後，在運送或存儲

過程中，遇火焚毀或落水沉沒及其

他人力不可抵抗之災害，以致物體

消滅者，得檢具損失清單及相關證

明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報備，俾

據以向主管稽徵機關或海關辦理退

還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或銷

案。

應於災害發生後 30 日內

辦理。

5



稅務行事曆-110年 1月 1日至12月 31日非定期性工作項目

稅目 項目 辦理事項 辦理時間

特種貨

物及勞

務稅

產製應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品

之廠商，應向工廠所在地主管稽徵

機關申辦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廠商登

記。申請登記事項有變更，或產製

廠商解散或結束營業時，應申請變

更或註銷登記。

1、應於開始產製應課徵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之特

種貨物前辦理特種貨物

及勞務稅廠商登記。

2、產製廠商解散或結束

營業時，應於事實發生

之次日起 15 日內向主

管稽徵機關申請變更或

註銷登記。

營業稅
1

營業人之總機構及其他固定營業場

所應分別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稅籍

登記。

應於開始營業前辦理。

2

營業人申請稅籍登記之事項有變

更，或營業人合併、轉讓、解散或

廢止時，應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變

更或註銷稅籍登記。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辦理。

3 營業人暫停營業或復業應向主管稽

徵機關申報核備。

應於停業或復業前辦理。

4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

而有銷售勞務者，勞務買受人就給

付額依規定稅率計算營業稅額繳納

之。

應於給付報酬之次期開始

15日內繳納。

5

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中華民國境

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代理人在

中華民國境內銷售勞務，代理人應

就銷售額依規定稅率計算營業稅額

申報繳納。

應於載運客、貨出境之次

期開始 15 日內申報繳

納。

6 銷售免稅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放棄

適用免稅、恢復免稅規定。

財政部授權之主管稽徵機

關核准後，始能適用。

7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

下簡稱營業稅法）第四章第一節計

算稅額之營業人，由總機構合併總

繳、撤銷合併總繳。

財政部授權之主管稽徵機

關核准後，始能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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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行事曆-110年 1月 1日至12月 31日非定期性工作項目

稅目 項目 辦理事項 辦理時間

8

銀行業、保險業、信託投資業，經

營「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

特別規定欄所列非專屬本業之銷售

額部分，申請依照營業稅法第四章

第一節規定計算營業稅額、恢復依

照營業稅法第四章第二節規定計算

稅額。

主管稽徵機關核准後，始

能適用。

9

營業人銷售營業稅法第 7條規定之

貨物或勞務，依同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申請變更以每月為一期申報

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恢

復以每二月為一期申報。

主管稽徵機關核准後，始

能適用。

10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

自初次入境日起算 1年，或 1年期

間屆滿，自屆滿之翌日或再次入境

日重新起算 1年，在中華民國境內

從事參加展覽或臨時商務活動而購

買貨物或勞務支付加值型營業稅總

計金額達新臺幣 5,000元以上者，

得申請退稅。

應自行或委託代理人於初

次入境日或一年期間屆滿

後之重新起算日起十八個

月內，依營業稅法第七條

之一規定向主管稅捐稽徵

機關申請退還營業稅。

境外資

金匯回

管理運

用及課

稅條例

個人或營利事業經核准適用「境外

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規

定後，將其境外資金或境外轉投資

收益匯回存入外匯存款專戶，應由

受理銀行扣繳稅款及申報。

應於每月 10 日前將上一

個月內所扣稅款向國庫繳

清，並開具扣繳憑單向主

管稽徵機關辦理扣繳憑單

申報，同時交付備查聯予

個人或營利事業。 （境

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

稅條例第 9條及作業辦法

第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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